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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A4_96_E6_c36_326053.htm 汇发[2002]84号 国家

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

、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总

行： 为进一步加强对旅游外汇的管理，规范组团社及居民个

人旅游购汇行为，现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4号）、国家旅游

局发布的《国家旅游局公告》（2002年10号）及《关于启

用2002年版〈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的通知》（旅

管理发［2002］79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就旅游外汇管理的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务院《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

理办法》中的规定，国家旅游局对经营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业

务的旅行社进行了重新清理，将经营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业务

的组团社，由原来1997年批准的出国旅游组团社、代办点，

统一调整为此次经批准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等528家旅行社

。 凡在此次经批准的出境游组团社中尚没有开立出境游外汇

帐户的旅行社，可以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开立出境游外汇专

用帐户。旅行社在申请开立出境游外汇帐户时，除需按《国

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旅行社旅游外汇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1］3号）的要求提交有关材料外，还必须提供

此次国家旅游局批准该旅行社为出境游组团社的批复及经国

家旅游局换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各分局和各外

汇指定银行应严格按照国家旅游局公布的《经营中国公民出

国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名单》，为具备资格的旅行社审批、开



立出境游专用帐户及办理出境游团费的售付汇业务。 二、根

据《关于启用2002年版〈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的

通知》中的规定，自2002年9月1日起启用新版《中国公民出

国旅游团队名单表》，同时废止原1997年版《中国公民自费

出国旅游审核证明》和《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

》，因此，自2002年9月1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将《国

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购汇政策的通知》

（汇发［2002］55号）（以下简称《通知》）及《境内居民

个人购汇管理实施细则》（汇发［2002］68号）（以下简称

《细则》）中的有关内容调整如下： 1、《通知》第四条第

三款“组团社提供给旅游者此次出境的《名单表》复印件”

，调整为“组团社提供给旅游者的、经组团社盖章确认的此

次出境的《名单表》第四联（组团社留存联）复印件（提供

带有旅游者姓名的一页即可）”。 2、《细则》第十七条第

一款有关出国旅游购汇所持的证明材料中“经旅行社确认的

‘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复印件应加盖公章）”

，调整为“经旅行社盖章确认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名

单表’第四联（组团社留存联）复印件（提供带有旅游者姓

名的一页即可）”。 3、《通知》第七条第二款“组团社实

际使用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

队名单表》”，调整为“组团社实际使用的由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核发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第四联（银行

审核后加盖‘已售汇’标志和售汇日期，并复印留存）”。

4、《通知》第八条中“将加盖边检验讫章的《名单表》交给

银行核查并复印留存”，调整为“将《名单表》第三联(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留存联)交给银行核查并复印留存”。 5、鉴于



我局已经在全国部分银行启动了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个人购汇系统），为切实方便出境旅游者购买个

人零用外汇，取消《通知》中第四条“旅游者应在出境前由

本人亲自到银行办理个人零用费的购汇手续”的规定。旅游

者在出境前可以由本人到开通个人购汇系统的银行办理个人

零用费的购汇手续，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如由他人代

办，除须提供原规定证明材料外，还应当提供代办人的身份

证或户口簿。 各分局接文后应尽快转发所辖分支局及中、外

资外汇指定银行，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接文后应尽快转发所

辖分支机构。执行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

经常项目管理司反馈。  附件：1、《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

办法》 2、《国家旅游局公告》(2002年10号) 3、《关于启

用2002年版(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的通知》 附件2： 

国家旅游局公告 （2002年10号） 根据国务院《中国公民出国

旅游管理办法》（第345号令）中的规定和国家旅游局下发的

《关于重新调整出国游组团社有关问题的通知》（旅管理发

〔2002〕34号），经审核，批准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等528家

旅行社为经营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业务的组团社，现予以公布

。1997年批准的出国旅游组团社、代办点同时取消。 特此公

告。 二○○二年七月十八日 经营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业务的旅

行社名单（528家） 附件3： 《关于启用2002年版(中国公民出

国旅游团队名单表)的通知》 旅管理发〔2002〕79号 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旅游局（委）: 根据5月27日国务院颁布的《中

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第354号令），经商公安部同意

，从2002年9月1日起启用2002年版《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名

单表》，1997年版《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审核证明》和《



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至2002年8月31日废止。

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2002年版《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

队名单表》（以下简称《名单表》）一式四联，分为: 边防检

查站出境验收联、边防检查站入境验收联、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留存联、组团社留存联。 二、《名单表》由国家旅游局统

一印制，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入境旅游综合贡献率发放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局按入境旅游业绩和经营等情

况核发给组团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局每年第一季

度，将上一年度本省发放和使用《名单表》的情况，以书面

形式上报国家旅游局。 三、《名单表》的审核工作由省级旅

游局或经授权的地级以上城市旅游局负责，审验专用印章和

签字人签字须报送国家旅游局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备案。 

四、 组团社出境旅游专用印章和授权人签字须报所在地城市

和省级旅游局备案，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局汇总报

送国家旅游局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备案。 五、组团社必须

按规定内容认真填写和使用《名单表》，参团人员不受地域

限制。团队出境前，组团社须将《名单表》送其所在地有权

审验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并将《名单表》第四联

留存备查。六、领队人员带团出境时，须携带《名单表》第

一至三联，在口岸出境时，将《名单表》第一、第二联交边

防检查站核查，边防检查站在《名单表》上加注实际出境人

数并加盖验讫章后，留存《名单表》第一联. 《名单表》第二

、三联由领队人员保管，在团队入境时交边防检查站核查，

边防检查站在《名单表》上加注实际入境人数并加盖验讫章

后，留存《名单表》第二联，第三联由组团社在规定时间内

交发放《名单表》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核对留存。 七、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局对本省组团社使用《名单表》的情

况要进行监督，不准伪造、倒卖《名单表》，对违反规定的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严肃查处，直至取消出国游组团

社资格。 特此通知。 附:2002年版《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名

单表》 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